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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資料

投資管理人
盛寶資產管理香港有限公司
香港
中環皇后大道中九十九號
中環中心四十三樓

副投資管理人
惠理基金管理香港有限公司
香港
中環皇后大道中九十九號
中環中心四十三樓

投資經理人之董事
蘇俊祺先生
張健恩先生
			（於二零二一年四月九日辭任）
區景麟博士
	 （於二零二零年四月二十七日辭任）

信託人及註冊處
滙豐機構信託服務（亞洲）有限公司
香港
中環皇后大道中一號

託管人
香港國際機場貴金屬儲存庫有限公司
香港
大嶼山
香港國際機場
翔天路一號
機場行政大樓

法律顧問
西盟斯律師行
香港
英皇道九七九號
太古坊一座三十樓

核數師
安永會計師事務所
註冊會計師
註冊公共利益實體核數師
香港
鰂魚涌
英皇道九七九號
太古坊一座二十七樓

查詢詳情 :
盛寶資產管理香港有限公司
香港
中環皇后大道中九十九號
中環中心四十三樓	

電話	 :	 (852)	2880	9263
傳真	 :	 (852)	2564	8487
電郵	 :	 operations@valueETF.com.hk
網址	 :	 www.valueETF.com.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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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資料（續）

主要獎項及成就

公司獎項（ETF）

二零一八年 • 2018《指標》年度基金大獎（香港）
  商品ETF公司：同級最佳獎
	 	 –	Benchmark

二零一七年 • 2017《指標》年度基金大獎（香港）
  最佳基金公司（ETF） － 商品ETF（傑出表現獎）
	 	 –	Benchmark

二零一六年 • ETF and Indexing Awards 2016
  –最佳新發行ETF
  –最佳商品ETF
  –最佳Smart Beta ETF
	 	 –	Asia	Asset	Management	&	ETFI	Asia

價值黃金ETF

 二零一九年 • 2019《指標》基金年大獎2019 （香港）
  量化頂尖基金 － 貴金屬商品（同級最佳基金） 
	 	 –	Benchmark

 二零一八年 • 最佳 ETF － 商品及特殊股票基金（最佳表現）， 
  按淨資產值追蹤誤差
	 	 –	彭博商業週刊

二零一七年 • 最佳ETF － 商品及特殊股票基金（最佳表現），
  按淨資產值追蹤誤差
	 	 –	彭博商業週刊

二零一六年 • 2016《指標》基金年大獎2016 （香港）
  頂尖ETF（商品）－ 貴金屬（同級最佳基金）
	 	 –	Benchmark

 • 最佳ETF － 商品及特殊股票基金（最佳表現），
  按淨資產值追蹤誤差
	 	 –	彭博商業週刊

 • 最佳ETF － 商品及特殊股票基金（傑出表現），
  按淨資產值回報
	 	 –	彭博商業週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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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理人報告

價值黃金ETF（「本基金」）是根據香港法律成立以單位信託形式組成的基金。本基金是「實物」交易所
買賣基金，即本基金持有實物黃金。基金單位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香港聯交所」）上市。本基
金的投資目標為提供與倫敦金銀巿場協會（「LBMA」）黃金價表現非常接近的投資回報（未扣除費用和開
支）。

截至2021年3月31日，基金的單位資產淨值為40.2694港元，已發行單位為	40,200,000個。於報
告期內,	非上市的A類美元累算及A類港元累算於2021年3月22日推出及第一次單位資產淨值日期為
2021年3月23日，截至2021年3月31日已發行單位分別為420,830個及2,503,761個。A類美元累算
及A類港元累算的單位資產淨值分別為9.7219	美元	及9.7322	港元。基金總規模約為16.75億港元。

以下載列指數及價值黃金ETF上市類別單位的表現概要。	

由2020年4月1日
至2021年3月31日

2021年初至今
(截至3月31日) 自成立以來

LBMA黃金價 +5.3% -10.6% +27.3%

價值黃金ETF +4.9% -10.7% +21.7%

以下載列價值黃金ETF非上市類別單位的表現概要。	

由2021年3月22日
(成立日期)

至2021年3月31日
2021年初至今

(截至3月31日) 自成立以來

A類美元累算 -2.8% -2.8% -2.8%

A類港元累算 -2.7% -2.7% -2.7%

LBMA黃金價和價值黃金ETF的表現不同，主要是由於費用及開支。自基金於2010年10月29日成立
以來按年率計算，LBMA黃金價與本基金的資產淨值的過往追蹤誤差為3個基點。

盛寶資產管理香港有限公司
二零二一年七月十九日

所有表現數據均取自滙豐機構信託服務（亞洲）有限公司及彭博資訊，截至2021年3月31日，數據以港元及按資產淨值對資產淨
值基準計算，股息將再作投資。表現數據經已扣除所有費用。

投資涉及風險，基金單位價格可升亦可跌，基金過往業績並不表示將來的回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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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理人及信託人之責任聲明

經理人之責任

根據香港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訂立之《單位信託及互惠基金守則》（「證監會守則」）及二零一零年
十月十三日信託契據（經修訂）（「信託契據」）之規定，價值黃金ETF之經理人須在截至各年度之會計期
間編製能夠真實及公平地反映本基金於該期間終止時之財務狀況之財務報表及截至該期間終止時之交
易。在編製此等財務報表時，經理人須：

－	 選擇及貫徹採用適當的會計政策；

－	 作出審慎及合理的判斷及評估；及

－	 根據本基金將繼續營運的基準（除非此假設不適用）編製財務報表。

經理人亦須根據信託契據管理本基金，並採取合理之步驟，防止及偵測欺詐及其他不當行為出現。

信託人之責任

本基金信託人須：

－	 確保本基金由經理人根據信託契據管理，而有關之投資及借貸權亦遵守有關規定；

－	 確保能維持充足之會計及其他紀錄；

－	 保障本基金之產權及該等財產所附有之權利；及

－	 向單位持有人呈報截至各年度之會計期間有關經理人管理本基金之操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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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價值黃金ETF單位持有人之信託人報告
我們謹此確認，我們認為經理人於截至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內，在各重大方面均遵守於二
零一零年十月十三日訂立、並經二零一二年三月八日、二零一三年四月十九日、二零一五年三月二十
日、二零二零年一月一日及二零二一年二月十日補充章程文件修改之信託契據，管理價值黃金ETF。

代表
滙豐機構信託服務（亞洲）有限公司

信託人
二零二一年七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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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立核數師報告
致價值黃金ETF單位持有人

財務報表的核數報告

意見

本核數師已完成審核隨附之價值黃金ETF（於內文稱「基金」）載列於第12至37頁之財務報表，其中包
括於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之財務狀況表、截至該日止年度的損益及其他綜合收益表、權益變動
表、單位持有人應佔資產淨值變動表及現金流量表，以及財務報表附註，包括主要會計政策概要。

本核數師認為，該等財務報表已根據國際會計準則理事會（「國際會計準則理事會」）頒佈的國際財務報
告準則（「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真實而中肯地反映了基金於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的財務狀況及截至
該日止年度的財務表現和現金流量。

意見的基礎

本核數師已根據國際核數準則（「國際核數準則」）進行審計。本核數師在該等準則下須承擔的責任已在
本報告「核數師就審計財務報表承擔的責任」部分中作進一步闡述。根據國際道德準則理事會的國際職
業會計師道德守則（「守則」），本核數師獨立於基金，並已履行守則中的其他專業道德責任。本核數師
相信，本核數師所獲得的審計憑證能充足及適當地作為本核數師審計意見的依據。

關鍵審計事項

關鍵審計事項是根據本核數師的專業判斷，認為對本期財務報表的審計最為重要的事項。這些事項是
在對財務報表整體進行審計並形成意見的背景下進行處理的，本核數師不對這些事項提供單獨的意
見。本核數師對下述每一事項在審計中是如何應對的描述也以此為背景。

本核數師已經履行了本報告有關審計財務報表部分所闡述的責任，包括與這些關鍵審計事項相關的責
任。相應地，本核數師的審計工作包括執行為應對評估的財務報表重大錯誤陳述風險而設計的審計程
序。本核數師執行審計程序的結果，包括應對下述關鍵審計事項所執行的程序，為財務報表整體發表
審計意見提供了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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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立核數師報告
致價值黃金ETF單位持有人（續）

財務報表的核數報告（續）

關鍵審計事項（續）

關鍵審計事項 關鍵審計事項在審計中是如何應對的

商品之存在及估值

計入基金於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財務狀況
表的商品投資佔基金資產淨值超過99%。基金
之商品投資為黃金，由單一託管人保存。由於
結餘對財務報表的重要性，這被視為關鍵審核
事項。

商品投資的詳情在財務報表附註2和10中列
出。

本核數師獲得託管人於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持
有的整體投資組合獨立確認書，亦同意持於會計記
錄的數量。本核數師測試監控商品投資估值的設計
及運作效用。此外，本核數師獨立核對二零二一年
三月三十一日於活躍市場上報價的商品投資估值與
第三方服務供應商資料來源。

本核數師按照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的要求審閱關於財
務報表附註10所述的商品公平值制度的財務報表
披露。

載於本年報之其他信息

信託人及經理人需對其他信息負責。其他信息包括刊載於年度報告內的信息，但不包括財務報表及本
核數師的核數師報告。

本核數師對財務報表的意見並不涵蓋其他信息，本核數師亦不對該等其他信息發表任何形式的鑒證結
論。

結合本核數師對財務報表的審計，本核數師的責任是閱讀其他信息，在此過程中，考慮其他信息是否
與財務報表或本核數師在審計過程中所瞭解的情況存在重大抵觸或者似乎存在重大錯誤陳述的情況。
基於本核數師已執行的工作，如果本核數師認為其他信息存在重大錯誤陳述，本核數師需要報告該事
實。在這方面，本核數師沒有任何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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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立核數師報告
致價值黃金ETF單位持有人（續）

財務報表的核數報告（續）

經理人就財務報表須承擔的責任

經理人須負責根據國際會計準則理事會頒佈之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編製真實而中肯的財務報表，經理人
並對其認為使財務報表的編製不存在由於欺詐或錯誤而導致的重大錯誤陳述所需的內部控制負責。

在編製財務報表時，經理人負責評估基金持續經營的能力，並在適用情況下披露與持續經營有關的事
項，以及使用持續經營為會計基礎，除非經理人有意將基金清盤或停止經營，或別無其他實際的替代
方案。

此外，經理人須要確保財務報表乃根據信託契據的相關條文及香港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制定的
單位信託及互惠基金守則（「證監會守則」）附錄E所列明之相關披露規定適當地編製。

核數師審核有關財務報表之責任

本核數師的目標，是對財務報表整體是否不存在由於欺詐或錯誤而導致的重大錯誤陳述取得合理保
證，並出具包括本核數師意見的核數師報告。本核數師僅對全體成員作出報告，除此以外，本報告並
無其他用途。本核數師不會就核數師報告的內容向任何其他人士負上或承擔任何責任。

合理保證是高水平的保證，但不能保證按照香港核數準則進行的審計，如果某一重大錯誤陳述存在
時，本核數師總能發現。錯誤陳述可以由欺詐或錯誤引起，如果合理預期其單獨或總計起來可能影響
財務報表使用者依賴財務報表所作出的經濟決定，則有關的錯誤陳述可被視作重大。此外，本核數師
須評估財務報表在各重大方面是否已按照信託契據之相關披露條文及證監會守則附錄E所列明之披露
規定妥為編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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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值黃金ETF 
（香港單位信託基金）

獨立核數師報告
致價值黃金ETF單位持有人（續）

財務報表的核數報告（續）

核數師審核有關財務報表之責任 （續）

在根據國際核數準則進行審計的過程中，本核數師運用專業判斷，保持專業懷疑態度。本核數師亦：

•	 識別和評估由於欺詐或錯誤而導致財務報表存在重大錯誤陳述的風險，設計及執行審計程序以
應對這些風險，以及獲取充足和適當的審計憑證，作為本核數師意見的基礎。由於欺詐可能涉
及串謀、偽造、蓄意遺漏、虛假陳述，或凌駕於內部控制之上，因此未能發現因欺詐而導致的
重大錯誤陳述的風險高於未能發現因錯誤而導致的重大錯誤陳述的風險。

•	 瞭解與審計相關的內部控制，以設計適當的審計程序，但目的並非對基金內部控制的有效性發
表意見。

•	 評價經理人所採用會計政策的恰當性及作出會計估計和相關披露的合理性。

•	 對經理人採用持續經營會計基礎的恰當性作出結論。根據所獲取的審計憑證，確定是否存在與
事項或情況有關的重大不確定性，從而可能導致對基金的持續經營能力產生重大疑慮。如果本
核數師認為存在重大不確定性，則有必要在核數師報告中提請使用者注意財務報表中的相關披
露。假若有關的披露不足，則本核數師應當發表非無保留意見。本核數師結論是基於本核數師
報告日止所取得的審計憑證。然而，未來事項或情況可能導致基金不能持續經營。

•	 評價財務報表的整體列報方式、結構和內容，包括披露，以及財務報表是否中肯反映有關交易
和事項。

除其他事項外，本核數師與經理人溝通了計劃的審計範圍、時間安排、重大審計發現等，包括本核數
師在審計中識別出內部控制的任何重大缺陷。

本核數師還向經理人提交聲明，說明本核數師已符合有關獨立性的相關職業道德要求，並與他們溝通
有可能合理地被認為會影響本核數師獨立性的所有關係和其他事項，以及在適用的情況下，為消除威
脅或採取的保障措施而採取的行動。



11 年報2021
截至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價值黃金ETF 
（香港單位信託基金）

獨立核數師報告
致價值黃金ETF單位持有人（續）

財務報表的核數報告（續）

核數師審核有關財務報表之責任 （續）

從與經理人溝通的事項中，本核數師確定哪些事項對本期財務報表的審計最為重要，因而構成關鍵審
計事項。本核數師在核數師報告中提述這些事項，除非法律或法規不允許公開披露這些事項，或在極
端罕見的情況下，如果合理預期在本核數師報告中溝通某事項造成的負面後果超過產生的公眾利益，
本核數師決定不應在報告中溝通該事項。

就信託契據的相關條文及證監會守則附錄E的相關披露條文報告

本核數師認為，財務報表在各重大方面已按照信託契據的相關披露條文及證監會守則附錄E所列明之
披露規定妥為編製。

出具本獨立核數師報告的審計項目合夥人是王文健先生。

安永會計師事務所
執業會計師

二零二一年七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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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價值黃金ETF 
（香港單位信託基金）

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附註	 港元	 港元

資產
商品	 4(a),	4(b),	10 	 1,673,751,181	 1,186,245,345
應收經理人款項	 7(e) 	 23,401	 11,700
預付款項及其他應收款項	 	 4	 11,830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4(b),	7(c) 	 1,837,540	 651,644
	 	 	 	

資產總值	 	 1,675,612,126	 1,186,920,519
	 	 	 	

負債   
應付審計費用	 	 16,696	 85,061
應付管理費用	 7(a)	 562,410	 101,984
應付信託人及註冊處費用	 7(b)	 －	 101,984
應付託管人費用	 	 －	 36,993
其他應付款項	 	 33,213	 369,062
	 	 	 	

負債總值  612,319	 695,084
	 	 	 	

單位持有人應佔資產淨值╱權益（附註）  1,674,999,807	 1,186,225,435
	 	 	 	

附註：	 自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起，可贖回單位已歸類為金融負債（二零二零年：權益）。詳情請參
閱附註2(o)	。

第18頁至第37頁之附註為該等財務報表之一部份。



13 年報2021
截至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價值黃金ETF 
（香港單位信託基金）

財務狀況表（續）
於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附註

上市單位類別
40,200,000個（二零二零年：30,900,000個）	
	 已發行單位每單位資產淨值 9,	11	 HK$	40.2694	 HK$	38.3892
	 	 	 	

非上市單位類別
已發行單位每單位資產淨值	

2,503,761個A類港元累積單位
	 （二零二零年：沒有）已發行單位每單位
	 資產淨值 9,	11	 9.7322港元	 －
	 	 	 	

420,830個A類美元累積單位
	 （二零二零年：沒有）已發行單位每單位
	 資產淨值 9,	11	 9.7219美元	 －
	 	 	 	

經理人及信託人於二零二一年七月十九日授權核准並許可發出。

由下列人士簽署作實：

盛寶資產管理香港有限公司，經理人

滙豐機構信託服務（亞洲）有限公司，信託人

第18頁至第37頁之附註為該等財務報表之一部份。



14年報2021
截至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價值黃金ETF 
（香港單位信託基金）

損益及其他綜合收益表
截至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附註	 港元	 港元

利息收入	 	 1,432	 37,164
商品所得收益淨額	 5	 29,500,618	 189,324,458
其他收入	 	 655,305	 444,507
	 	 	 	

投資收益淨額  30,157,355	 189,806,129
	 	 	 	

管理費用*	 7(a)	 5,880,892	 1,010,810
信託人及註冊處費用*	 7(b)	 99,084	 1,010,810
交易費	 8	 542,473	 432,400
託管人費用*	 	 40,753	 411,968
核數師酬金*	 	 25,635	 360,450
法律及專業費用*	 	 7,183	 445,853
服務代理人費用*	 	 4,835	 60,328
銀行費用	 7(c)	 200	 200
上市費用*	 	 1,188	 15,114
資訊服務費用	 	 18,507	 502,166
外匯虧損淨額	 	 13,536	 144,558
其他經營開支*	 	 28,127	 460,253
	 	 	 	

經營開支  6,662,413	 4,854,910
	 	 	 	

單位持有人應佔資產淨值增加  23,494,942	 184,951,219
	 	 	 	

*	 本基金採用單一管理費結構，自二零二零年四月三十日起生效，並已在二零二零年四月三十日發佈的招股說明書內列
明。詳情請參閱附註7(a)

第18頁至第37頁之附註為該等財務報表之一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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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價值黃金ETF 
（香港單位信託基金）

權益變動表
截至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附註	 	 港元

二零一九年四月一日		 	 	 763,187,676

發行可贖回單位	 9	 	 280,790,640

贖回可贖回單位	 9	 	 (42,704,100)
	 	 	 	

單位交易增加淨額	 	 	 238,086,540
	 	 	 	

單位持有人應佔淨資產增加	 	 	 184,951,219
	 	 	 	

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及二零二零年四月一日	 	 	 1,186,225,435
	 	 	 	

將權益重分類為金融負債	 2(o)	 	 (1,186,225,435)
	 	 	 	

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	 	 	 －
	 	 	 	

第18頁至第37頁之附註為該等財務報表之一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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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價值黃金ETF 
（香港單位信託基金）

單位持有人應佔資產淨值變動表
截至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附註	 	 港元

二零二零年四月一日	 	 	 －

將權益重新分類為金融負債	 2(o)		 	 1,186,225,435

發行可贖回單位	 9		 	 465,279,430

單位持有人應佔資產淨值增加		 	 	 23,494,942
	 	 	 	

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	 	 	 1,674,999,807
	 	 	 	

第18頁至第37頁之附註為該等財務報表之一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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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價值黃金ETF 
（香港單位信託基金）

現金流量表
截至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附註	 港元	 港元

經營業務
已收利息收入	 	 1,500	 37,297
出售商品所得款項	 	 2,780,882	 44,348,924
購買商品	 	 (460,786,100)	 (278,186,074)
已付經營開支	 	 (6,089,816)	 (4,765,155)
	 	 	 	

經營業務之現金流出淨額  (464,093,534)	 (238,565,008)
	 	 	 	

融資活動
發行可贖回單位所得款項	 	 465,279,430	 280,790,640
贖回可贖回單位付款	 	 －	 (42,704,100)
	 	 	 	

融資活動之現金流入淨額  465,279,430	 238,086,540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之增加╱（減少）淨額  1,185,896	 (478,468)

年初之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651,644	 1,130,112
	 	 	 	

年末之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1,837,540	 651,644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結餘分析
銀行現金	 7(c)	 1,837,540	 651,644
	 	 	 	

第18頁至第37頁之附註為該等財務報表之一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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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價值黃金ETF 
（香港單位信託基金）

財務報表附註

1. 一般資料
價值黃金ETF（「本基金」）是根據於二零一零年十月十三日訂立之信託契據（「信託契據」）（不時根據香港
法律作出修訂）成立之開端式單位信託基金。本基金由香港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證監會」）根據
香港證券及期貨條例（「香港證券及期貨條例」）第104(1)條授權認可，並受證監會的《香港單位信託及互
惠基金守則》（「證監會守則」）規管。本基金亦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香港交易及結算
所有限公司之附屬公司）上市。

本基金的投資目標為提供與LBMA黃金價表現非常接近的投資回報（未扣除費用和開支）。

為達致投資目標，盛寶資產管理香港有限公司（管理人）將採用購買及持有金條的投資策略。當現金儲
備不足時，必須處置金條以進行贖回。此外，為流通性目的而言，本基金最多可將資產淨值的	5%	投
資於在其他國際證券交易所上市而風險概況與本基金相若的其他實物黃金交易所交易基金。

基金不得投資於其他類別的投資，包括但不限於衍生期貨合約、期貨合約期權、期權、掉期、認股權
證及其他金融工具、當地貨幣及外幣交易合約、證券及其他金融工具。



19 年報2021
截至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價值黃金ETF 
（香港單位信託基金）

財務報表附註（續）

2. 主要會計政策

(a) 遵例聲明

本財務報表乃根據國際會計準則理事會（「國際會計準則理事會」）所頒佈之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國際財
務報告準則」）及國際會計準則理事會轄下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所頒佈之詮釋、信託契據之相關披
露條文，以及證監會守則附錄E之相關披露條文而編製。以下載列本基金所採納之主要會計政策概要。

國際會計準則理事會已頒佈多項新訂及經修訂的國際財務報告準則，並於本基金之本會計期間可供提
早採納。

(b) 編製基準

本基金的財務報表之功能貨幣為港元（「港元」），本基金的單位乃以港元發行。

該等財務報表乃以港元呈列。

財務報表內商品投資乃以公平值基準編製。其他金融資產及金融負債以攤銷成本列賬。

符合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編製財務報表須管理層作出判斷、估計及假設，該等判斷、估計及假設均影響	
政策應用，以及於財務報表中確認的已呈報金額及或然負債披露資料。有關估計及假設乃根據以往經
驗和管理層應當時情況認為合理的多項其他因素作出，其結果構成管理層在無法依循其他途徑即時得
知財務狀況賬面值時所作出判斷的基礎。實際結果可能有別於估計數額。

管理層會不斷審閱各項估計和相關假設。如果會計估計的修訂只是影響某一期間，其影響便會在該期
間內確認；如果修訂對當前和未來期間均有影響，則在作出修訂的期間和未來期間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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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價值黃金ETF 
（香港單位信託基金）

財務報表附註（續）

2. 主要會計政策（續）

(c) 外幣換算

以外幣進行之交易乃按交易日之適用外幣匯率換算。以外幣列值之貨幣性資產及負債按報告期末之收
市匯率換算為港元。因外幣換算而產生之匯兌差額及因出售或結算貨幣性資產及負債所變現之收益及
虧損均於損益賬中確認。

以外幣列值並以公平值計量的非貨幣性資產及負債，以價值釐定日期之適用外幣匯率換算為港元。與
買賣投資有關之外幣匯兌差額計入投資之收益及虧損。與貨幣項目（包括現金及現金等價物）有關之所
有其他外幣匯兌差額於損益及其他綜合收益表內單獨呈列。

(d) 金融工具

(i) 分類 

根據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本基金於首次確認時將其金融資產及金融負債分類為下文討論之金融
資產及金融負債類別。於應用該分類時，倘金融資產或金融負債滿足以下條件之一，則分類為持作買
賣的金融資產或金融負債：

(i)	 收購該金融資產或承擔該金融負債的目的，主要是為了在近期內出售或回購；

(ii)	 於首次確認時，屬於進行集中管理的可辨識金融工具的一部分，且有客觀證據表明近期實際採
用短期獲利方式管理該組合；或

(iii)	 屬於衍生金融工具（金融擔保合約或指定及有效對沖工具之衍生工具除外）。

金融資產

本基金將其金融資產按其後按攤銷成本計量或透過損益賬按公平值計量之基準分類，基準為：

－	 該實體管理金融資產的業務模式；及
－	 金融資產的合約現金流量特徵。

按攤銷成本計量的金融資產

倘若債務工具在旨在通過持有金融資產收取合約現金流量的業務模式下持有及其合約條款在指定日期
產生的現金流量純為支付本金及未償還本金之利息，則該債務工具按攤銷成本計量。本基金將短期非
融資應收款項（包括應計收入）包括在此類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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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價值黃金ETF 
（香港單位信託基金）

財務報表附註（續）

2. 主要會計政策（續）

(d) 金融工具（續）

(i) 分類 （續） 

金融資產	（續）	

透過損益賬按公平值計量之金融資產

金融資產於下列情況下透過損益賬按公平值計量：

(i)	 其合約條款不會於特定日期產生純為支付本金及未償還本金之利息的現金流量；或

(ii)	 業務模式並非以收取合約現金流量，或同時為收取合約現金流量及以出售為目的而持有；或

(iii)	 於首次確認時，倘有關指定可消除或顯著降低按不同基準計量資產或負債或確認彼等之收益及
虧損時之計量或確認差異，則其不可撤銷地指定為透過損益賬按公平值計量。

金融負債

透過損益賬按公平值計量之金融負債

倘金融負債符合持作買賣之定義，則透過損益賬按公平值計量。

按攤銷成本計量的金融資產

此類別包括所有金融負債，惟透過損益賬按公平值計量者除外。本基金將其他短期應付款項包括在此
類別。

(ii) 確認

本基金在成為工具的合約條文之一方當日確認金融資產及金融負債。

正規途徑購買之金融資產使用交易日會計法確認。從該日期起，記錄因金融資產及金融負債之公平值
變動而產生之任何盈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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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價值黃金ETF 
（香港單位信託基金）

財務報表附註（續）

2. 主要會計政策（續）

(d) 金融工具（續）

(iii) 計量

金融工具最初均按公平值（交易價）計量。透過損益賬按公平值列賬之金融工具之交易成本立即支銷，
而其他金融工具之交易成本則予以攤銷。

於首次確認後，所有金融工具以公平值計量，其公平值變動則於損益賬確認。

分類為貸款及應收款項之金融資產採用實際利率法按攤銷成本扣除減值虧損（如有）列賬。

金融負債採用實際利率法按攤銷成本計量。

(iv) 公平值計量原則

本基金按各報告期末的公平值計量其投資。公平值為市場參與者之間於計量日期進行的有序交易中，
出售資產所收取或轉讓負債所支付之價格。公平值計量乃根據扣除任何估計未來銷售成本前，該等所
出售資產或所轉讓負債於報告期末所報的市價。本基金利用最後交易價計量公開交易的金融資產及負
債。

本基金採用在各情況下適當的估值技術，而其有足夠資料以計量公平值，以盡量使用相關可觀察輸入
值及盡量避免使用不可觀察輸入值。

所有於財務報表中計量或披露公平值的資產及負債，乃按對整體公平值計量而言屬重大的最低級別輸
入值分類至下述的公平值等級：

第一級	－	按相同資產或負債於活躍市場之報價（未經調整）計量

第二級	－	按所有對公平值計量而言屬重大的最低級別輸入值且直接或間接根據可觀察市場數據得出之	
	 估值方法計量

第三級	－	按所有對公平值計量而言屬重大的最低級別輸入值且並非根據可觀察市場數據得出之估值方	
	 法計量

就於財務報表按經常基準確認的資產及負債而言，本基金於各報告期末按對整體公平值計量而言屬重
大的最低級別輸入值重新評估分類，以釐定各公平值等級之間有否出現轉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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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價值黃金ETF 
（香港單位信託基金）

財務報表附註（續）

2. 主要會計政策（續）

(d) 金融工具（續）

(v) 解除確認

當金融資產之現金流量合約權利屆滿，或本基金將金融資產轉讓，且該項轉讓合資格根據國際財務報
告準則第9號解除確認時，本基金會解除確認該金融資產。

本基金使用加權平均法釐定解除確認時之已變現收益及虧損。

當合約訂明之責任經已獲解除、取消或到期，便會解除確認金融負債。

(e) 金融資產的減值

本基金僅持有無融資部分且在12個月到期以攤銷成本計量之應收款項，因此對其所有貿易應收款項應
用類似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處理預期信貸虧損（「預期信貸虧損」）之簡化方法。因此，本基金並無追
蹤信貸風險之變動，而是根據於各報告日期的全期預期信貸虧損確認虧損撥備。

本基金對預期信貸虧損所採納之方法反映概率加權結果、於報告日期無須付出不必要成本或努力即可
獲得的合理可靠資料，當中包括過往事件、當前狀況及未來經濟狀況預測。

(f) 商品

商品包括黃金。黃金按報告日黃金早盤定盤價計算。金價的變動在損益賬內中確認。商品的已實現淨
收益或虧損使用加權平均成本法計算。

(g) 金融工具的抵銷

如果且僅在當前具有法定行使權抵銷金融資產和金融負債的確認金額，並有意以淨額結算或同時變現
該等金融資產及清償該等金融負債，金融資產和金融負債會被抵銷，並在財務狀況表中列示淨額。除
非主淨額結算協議一方違約，且相關金融資產和金融負債在財務狀況表內以總額列示，否則金融資產
和金融負債通常不得相互抵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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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價值黃金ETF 
（香港單位信託基金）

財務報表附註（續）

2. 主要會計政策（續）

(h)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現金包括銀行活期存款。現金等價物乃屬短期及高流動性之投資，並可即時轉換為已知數額之現金，
並不須承受重大價值變動之風險，持有目的是履行短期支付現金承諾，並非作投資或其他用途。

就現金流量表而言，現金及現金等價物包含如上文定義之現金及現金等價物，惟倘適用時扣除未清銀
行透支。

(i) 利息收入

利息收入採用實際利率法按時間比例基準於損益賬內確認。

(j) 透過損益列賬之商品投資的未變現收益或虧損淨變動

該項目包括透過損益列賬按公平值計量的商品投資變動.

未變現收益和虧損包括本期間商品投資公平值變動以及上期商品投資未變現收益和虧損於本報告期間
變現轉回的公平值變動。

(k) 透過損益列賬之商品投資的已變現收益金額

歸類為按商品透過損益列賬的商品處置的已變現損益採用加權平均法計算。其代表商品平均成本與處
置金額之間的差額。

(l) 支出

所有支出（包括管理費用、信託人及註冊處費用）均按應計基準於損益賬內確認。

(m) 外匯收益及虧損

透過損益賬按公平值列賬之金融工具或商品之外匯收益及虧損連同其他公平值變動一同確認。計入損
益及其他綜合收益表之外匯收益╱（虧損）淨額乃為貨幣金融資產及金融負債之外匯收益及虧損（透過損
益賬按公平值列賬者除外）。

(n) 稅項

鑑於本基金根據香港《稅務條例》第26A(1A)條獲豁免繳納稅項，故並無在財務報表內作出香港利得稅
撥備。



25 年報2021
截至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價值黃金ETF 
（香港單位信託基金）

財務報表附註（續）

2. 主要會計政策（續）

(o) 可贖回單位

本基金根據工具之合約條款內容將已發行金融工具分類為金融負債或權益工具。

－	 倘本基金清盤，其授權可贖回參與股份持有人按比例取得本基金淨資產；

－	 其於所有其他工具類別中屬最附屬類別；

－	 於所有其他工具類別中屬最附屬類別之所有金融工具擁有相同特徵；

－	 除本基金以現金或其他金融資產購回或贖回工具之合約責任外，工具並無其他特徵而須分類為
負債；及

－	 工具於其年期應佔之預期現金流量總額大體上按損益、已確認淨資產變動或本基金於有關工具
年期之已確認及未確認淨資產之公平值變動計算。

除了具有上述所有特徵的可贖回參與股份外，本基金不得擁有具有以下情況的其他金融工具或合約：

(a)	 現金流量總額實質上以損益、已確認淨資產變動或本基金已確認及未確認淨資產之公平值變動
計算；及

(b)	 大幅限制或固定剩餘回報對可贖回參與股份持有人產生影響。

本基金目前提供上市類別的單位及非上市類別的單位。截至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本基金已發行
上市類別單位及兩個非上市類別單位，A類港元累積單位及A類美元累積單位（二零二零年：上市類別
單位），其條款載於本基金的招股說明書，包括交易安排、費用結構、投資回報、資產淨值和終止。截
至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本基金的可贖回單位不符合可贖回工具的定義，並被分類為金融負債（二
零二零年：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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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價值黃金ETF 
（香港單位信託基金）

財務報表附註（續）

2. 主要會計政策（續）

(p) 關聯人士

下列人士被視為與本基金有關連：

(a)	 該人士為個人或該個人的近親，且該個人：

(i)	 控制或共同控制本基金；

(ii)	 對本基金有重大影響力；或

(iii)	 為本基金或本基金母公司主要管理層成員；	

或

(b)	 該人士為符合下列任何條件的實體：

(i)	 該實體與本基金隸屬同一集團；

(ii)	 一家實體為另一實體的聯營公司或合營企業（或另一實體的母公司、附屬公司或同系附
屬公司的聯營公司或合營企業）；

(iii)	 該實體及本基金均為同一第三方的合營企業；	

(iv)	 一家實體為第三方實體的合營企業，而另一實體為該第三方實體的聯營公司；

(v)	 該實體為以本基金或本基金相關實體的僱員的利益設立的離職後福利計劃；

(vi)	 該實體受(a)項所界定的人士所控制或共同控制；

(vii)	 (a)(i)項所界定人士對該實體有重大影響力或在該實體（或該實體之母公司）擔任主要管
理層成員；及

(viii)	 該實體或實體作為集團任何成員公司其中一部分向本基金或本基金的母公司提供主要
管理層成員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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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價值黃金ETF 
（香港單位信託基金）

財務報表附註（續）

2. 主要會計政策（續）

(q) 分部報告

經營分部乃本基金之組成部分，從事可能賺取收入及產生開支（包括與本基金內之任何其他組成部分進
行交易之相關收入及開支）之商業活動，其經營業績由主要經營決策者定期進行檢討，以決定分部資源
分配及評估其表現，並可取得其個別財務資料。呈報予主要經營決策者之分部業績包括分部直接應佔
及可按合理基準分配予分部之項目。本基金之主要經營決策者為經理人。

(r) 向單位持有人之分派

分派由本基金酌情釐定。向本基金單位持有人之分派以扣除單位持有人應佔淨資產列賬。建議分派於
獲得經理人批准之年份中確認為負債。

3. 主要會計判斷及估計
在編製本基金的財務報表時，管理層須作出會影響於財務報表確認的呈報金額及或然負債披露的判
斷、估計及假設。然而，該等假設及估計的不確定因素可導致未來期間受影響的資產或負債賬面值須
作出重大調整。

判斷

在應用本基金會計政策的過程中，管理層作出以下對財務報表中確認的金額影響最大的判斷：

持續經營

本基金管理層已對本基金的持續經營能力作出評估，並認為本基金於可見未來有足夠資源繼續經營。
此外，管理層並不知悉任何重大不明朗因素可能對本基金持續經營能力產生重大疑問。因此，財務報
表繼續根據持續經營基準而編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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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價值黃金ETF 
（香港單位信託基金）

財務報表附註（續）

4. 財務風險管理
本基金的投資目標為提供與LBMA黃金價表現非常接近的投資回報（未扣除費用和開支）。

本基金之主要金融工具包括現金及現金等價物。本基金亦持有黃金，該等黃金被視作商品。本基金之
金融工具及商品面臨多種風險，包括市場風險（包括外匯風險、價格風險及利率風險）、信貸風險及流
動性風險。

本基金整體財務風險管理計劃專注財務風險之分析、評估及管理，並致力減低對本基金財務表現之潛
在不利影響。

風險及本基金採取以管理該等風險之風險管理政策討論如下。

(a) 市場風險

(i) 外匯風險

貨幣風險乃指因外幣匯率變動致使商品之價值出現波動之風險。經理人每日監察本基金的整體貨幣狀
況。

於二零二一年及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本基金並無重大外匯風險。大多數資產及負債以港元及美
元（「美元」）計價。由於港元與美元掛鈎，故本基金預期港元╱美元匯率不會出現任何重大變動。

(ii) 價格風險

市價風險乃指商品之價值因LBMA黃金價變動而出現波動之風險。

本基金採用買進及持有黃金的投資策略。在現金儲備不足時，須出售黃金以支付贖回。

本基金價格風險來自1,673,751,181港元（二零二零年：1,186,245,345港元）的黃金。於二零二一年三
月三十一日，倘LBMA黃金價上升或下降20%（二零二零年：20%），而所有其他變數維持不變，則截
至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營運溢利及權益總額將增加或減少約334,750,236港元（二零二零
年：約237,249,069港元）。

(iii) 利率風險

本基金大部分金融資產及負債均不計息。因此，本基金所受現行市場利率波動的風險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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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價值黃金ETF 
（香港單位信託基金）

財務報表附註（續）

4. 財務風險管理（續）

(b) 信貸風險

信貸風險乃指發行人或交易對方不能或不願意履行與本基金達成之承諾之風險。本基金可能承受的信
貸風險主要與商品、現金及現金等價物及其他應收款項有關。

本基金與經理人認為規模殷實並獲高信貸評級或信譽良好之經紀交易商、銀行及受規管交易所進行大
部分黃金交易及合約承擔活動，以限制其信貸風險。所有黃金交易均以交付時結算╱付款之方式由
認可及信譽良好之經紀進行。由於出售之黃金僅在經紀付款後交付，因此違約風險極小。至於購入投
資，則於經紀交付黃金後付款。倘其中一方未能履行責任，交易將告吹。因此，本基金並無重大信貸
集中風險。

本基金受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規定的預期信用減值影響的金融資產僅包括現金和現金等價物。於
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銀行結餘總額為1,837,540	港元（二零二零年：651,644	港元）的預期信用減
值被視為微不足道且未提供（二零二零年：無）。於報告期末，概無銀行結餘被視為出現信貸減值，且
被視為該等資產並無重大集中信貸風險。

下表載列於報告期末的主要交易對方情況。信貸評級由標準普爾發出：

  信貸評級 
交易對方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港元	 港元

銀行A	 AA-	 AA-	 1,837,540	 651,644
託管商A	 AA+	 AA+	 1,673,751,181	 1,186,245,345

(c) 流動性風險

流動性風險乃指本基金在承擔金融負債相關責任之過程中透過交付現金或另一金融資產進行償付而面
臨困難之風險。本基金面臨可贖回單位之現金贖回之風險。本基金旨在保留足夠現金及現金等價物頭
寸以維持流動性。此外，黃金可於活躍市場即時買賣，且在有必要時，本基金可出售黃金以履行該等
付款責任，因此，本基金所面臨之流動性風險極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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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價值黃金ETF 
（香港單位信託基金）

財務報表附註（續）

5. 商品所得收益淨額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港元	 港元	

已變現收益淨額	 555,074	 1,887,836
未變現淨收益╱虧損	 28,945,544	 187,436,622
	 	 	

	 	 29,500,618	 189,324,458
	 	 	

6. 稅項
鑑於本基金根據香港《稅務條例》第26A(1A)條獲豁免繳納稅項，故並無在財務報表內作出香港利得稅
撥備

7. 關聯方交易╱與信託人、經理人及彼等關連人士的交易
除於此等財務報表其他部份披露之交易及結餘外，本基金於年內進行下列重大關連人士交易。所有該
等交易均於日常業務過程中按一般商業條款訂立。

(a) 管理費用

本基金委任經理人（一家香港成立的投資管理公司）實施信託契約中指定的投資策略。

單一管理費安排

本基金採取單一管理費結構，並於二零二零年四月三十日生效，由本基金按照單一固定費用模式支付
全部手續費、費用和支出（“管理費”）。確定管理費時，考慮手續費和支出，但不限於管理人費用、信
託人費用、註冊費、託管費、服務代理人費、核數師費用和支出、以及管理人和受託人產生的正常現
付費用。管理費不含佣金和交易費用、成本，以及非經常項目如訴訟費。當前管理費為每年基金資產
淨值的0.4%，按日計算，並在每個交易日計算，每月支付上月費用。

直至二零二零年四月二十九日，經理人有權每年收取最多相當於本基金資產淨值0.1%的管理費用。
由二零二零年四月三十日起，管理費用改為本基金資產淨值的0.4%。5,880,892港元（二零二零
年：1,010,810港元）的管理費用於年內自損益賬扣除。於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之負債包括為數
562,410港元（二零二零年：101,984港元）之應付管理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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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價值黃金ETF 
（香港單位信託基金）

財務報表附註（續）

7. 關聯方交易╱與信託人、經理人及彼等關連人士的交易（續）

(b) 信託人及註冊處費用

本基金委任滙豐機構信託服務（亞洲）有限公司（「信託人」），一家於香港註冊成立的信託公司，履行信託
契約所載的責任。

於附註7a披露，截至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基金採取單一管理費結構。截至二零二零年
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信託人有權收取本基金資產淨值每年	0.40%	的信託人及註冊費。截至二零二
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沒有豁免受託人費用。截至二零二零年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免除每月
35,100	港元的最低費用要求。費用每日累計，並於每個交易日計算，並按月支付。

99,084港元（二零二零年：1,010,810港元）的信託人及註冊處費用於年內自損益賬扣除。於二零二一年
三月三十一日沒有應付信託人及註冊處費用（二零二零年：101,984港元）。

(c) 與信託人集團公司的交易╱結餘

本基金持有信託人之中介控股公司香港上海滙豐銀行有限公司的計息銀行賬戶。有關銀行賬戶的資料
載列如下：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港元	 港元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1,837,540	 651,644
銀行收費	 200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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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價值黃金ETF 
（香港單位信託基金）

財務報表附註（續）

7. 關聯方交易╱與信託人、經理人及彼等關連人士的交易（續）

(d) 經理人及其關連人士於本基金所持權益

於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及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經理人及副投資經理人之關連人士持有之單
位載列如下：

  單位數目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上市類別
拿督斯里謝清海i	 8,247,800	 7,477,800
惠理基金管理香港有限公司ii	 8,800,000	 4,500,000
惠理基金管理公司iii	 917,500	 617,500
Value	Partners	China	HK	Bond	and	Gold	Fundiv	 435,400	 539,900
	 	 	

非上市港元A類累積
惠理基金管理香港有限公司ii	 2,503,761	 －
	 	 	

非上市美元A類累積
惠理基金管理香港有限公司ii	 320,652	 －
Value	Make	Limitedv	 100,178	 －
	 	 	

i	 拿督斯里謝清海乃副投資經理人之董事
ii	 惠理基金管理香港有限公司乃副投資經理人
iii	 惠理基金管理公司乃經理人之同系附屬公司
iv	 Value	Partners	China	HK	Bond	and	Gold	Fund	乃副投資經理人管理之投資基金
v	 Value	Make	Limited是拿督斯里謝清海先生擁有的一家公司，拿督斯里謝清海是價值黃金ETF的直接控股公司－惠

理集團的董事。

(e) 經理人尚未償還結餘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港元	 港元	

應收經理人款項	 23,401	 11,700
	 	 	

代表經理人支付開支所產生的金額為無抵押、不計息及無固定還款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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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價值黃金ETF 
（香港單位信託基金）

財務報表附註（續）

8. 交易成本
交易成本為買入/賣出商品的累計成本。包括支付給代理人、經紀人和交易商的手續費和佣金。產生交
易成本後，立即在損益及其他綜合收益表中列為支出。

9. 已發行可贖回單位

  截至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上市類別單位 非上市A類港元 非上市A類美元
    累積單位  累積單位
  單位	 單位	 單位

年初	 30,900,000	 －	 －
發行可贖回單位	 9,300,000	 2,503,761	 420,830
贖回可贖回單位	 －	 －	 －
	 	 	 	

年末	 40,200,000	 2,503,761		 420,830
	 	 	 	

  截至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上市類別單位 非上市A類港元 非上市A類美元
    累積單位  累積單位
  單位	 單位	 單位

年初	 24,300,000	 －	 －
發行可贖回單位	 7,800,000	 －	 －
贖回可贖回單位	 (1,200,000)	 －	 －
	 	 	 	

年末	 30,900,000	 －	 －
	 	 	 	

(a) 每單位所附帶之權利如下：

單位持有人有權收到本基金會議通告、出席會議及參與投票，並有權接收本基金宣派及支付的所有股
息。

本基金並無被施加任何外部資本規定。

根據信託契據，本基金淨資產乃按各估值時刻本基金資產價值減本基金負債計算。

(b) 已發行可贖回單位的分類

於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整個權益結餘已重新分類為金融負債。重新分類發生在報告期初。進一
步詳情披露於財務報表附註2(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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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價值黃金ETF 
（香港單位信託基金）

財務報表附註（續）

10. 公平值資料
本基金之商品投資乃按財務狀況表上之公平值列賬。通常，公平值可於估計之合理範圍內可靠地釐
定。至於若干投資（包括現金及現金等價物、應付賬款及應計支出），因該等投資之即時或短期性質，
賬面值與其公平值相若。

(a) 按公平值列賬之投資

下表乃按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3號所界定之三級公平值等級制度呈列商品投資於報告期末之公平值，
而投資之公平值乃整體根據就公平值計量而言屬重大之最低級別輸入值作出分類。各級別於財務報表
附註2(d)(iv)中界定。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港元	 港元	

第一級
商品投資－黃金	 1,673,751,181	 1,186,245,345
	 	 	

截至二零二一年及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公平值等級制度之第一級、第二級或第三級之間
並無轉撥。	

(b) 並非按公平值列賬之投資

本基金之所有其他金融資產及金融負債於報告期末之賬面值與其公平值相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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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價值黃金ETF 
（香港單位信託基金）

財務報表附註（續）

11. 單位持有人應佔淨資產
 
  上市類別單位 非上市A類港元 非上市A類美元
    累積單位  累積單位
	 	 單位	 單位	 單位

於二零一九年四月一日發行單位	 24,300,000	 －	 －
本年度認購單位	 7,800,000	 －	 －
本年度贖回單位	 (1,200,000)	 －	 －
	 	 	 	

於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及
 於四月一日發行單位	 30,900,000	 －	 －

本年度認購單位	 9,300,000	 2,503,761	 420,830
本年度贖回單位	 －	 －	 －
	 	 	 	

於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
 發行單位	 40,200,000	 2,503,761	 420,830
	 	 	 	

  上市類別單位 非上市A類港元 非上市A類美元
    累積單位  累積單位
	 	 港元	 港元	 美元

於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

每單位資產淨值	 											40.2694	 																		9.7322	 9.7219
	 	 	 	

總資產淨值	 1,618,828,543	 24,367,115	 4,091,276
	 	 	 	

於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

每單位資產淨值	 											38.3892	 －	 －
	 	 	 	

總資產淨值	 1,186,225,435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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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價值黃金ETF 
（香港單位信託基金）

財務報表附註（續）

12. 分部報告
經理人代表本基金作出策略資源配置及評估表現，並根據用以作出策略決定的經審閱報告釐定經營分
部。

經理人認為本基金擁有單一經營分部，該分部投資於黃金，其目標已載於本基金之投資目標及政策。

向經理人提供之分部資料與損益及其他綜合收益表及財務狀況表所披露者相同。

本基金乃於香港成立及註冊。截至二零二一年及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基金大部分投資
收入乃由其位於香港之投資產生。

於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本基金並無資產分類為非流動（二零二零年：無）。

13. 軟佣金安排
經理人及╱或任何與其有聯繫之公司及其委託者可代表客戶與進行經紀交易之經紀訂立非金錢利益╱	
佣金安排。經理人可（在適用規則及規例許可下）向經紀及進行投資交易之中間人（「經紀」）獲取且有權保
留對本基金具明顯利益之若干研究產品及服務（稱為非金錢利益）。向經紀收取非金錢利益的條件是交
易之執行符合最佳執行原則，且該經紀佣金比率並不高於一般提供全面服務的經紀所收取的佣金比率。

該非金錢利益可能包括研究及顧問服務；經濟及政治分析；組合分析，包括估值及表現計量；市場分
析、數據及報價服務以及與上述貨品及服務相關之軟件；結算及代管服務，以及與投資有關的刊物。
為免生疑，非金錢利益不包括旅遊、住宿、娛樂、一般行政所需的物品或服務、一般辦公室設備或處
所、會籍費用、僱員薪酬或直接金錢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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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價值黃金ETF 
（香港單位信託基金）

財務報表附註（續）

14. 計政策變動及披露資料
本基金在本期間財務報表中首次採用了以下全新和經修訂的國際財務報告準則，這些準則適用於本基
金。各項新訂準則及修訂之性質及影響如下：

國際會計準則第1號和第8號 （修訂）：“重要性”的定義 

修訂版規定了“重要性”的新定義，“如果資訊的遺漏、錯報或模糊可以被合理地推定將影響通用目的財
務報表（提供具體報告實體的財務資訊）的主要使用者依據這些財報做出的決策，這些資訊就具有重要
性。”該修訂闡明了“重要性”取決於資訊的性質或程度，無論是財務報表下的單個資訊還是若干資訊結
合。如果合理推定資訊錯報將影響主要使用者做出的決策，則為“重要性”錯報。		

這些修訂目前對於本基金的財務報表沒有影響，預計以後對本基金也沒有影響。

15. 已頒布但尚未生效的標準
目前沒有已發佈但尚未生效的投資經理人預測會對本基金產生重大影響的標準。

16. 後續事件
在編制財務報表時，投資經理已評估並披露截至二零二一年七月十九日（即財務報表獲授權發佈日）的
所有重大後續事件。

除上述情況外，自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至二零二一年七月十九日（財務報表授權核准並許可發出日
期）期間未發生重大事項。

17. 批准財務報表
財務報表已於二零二一年七月十九日獲經理人及信託人批准及授權刊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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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價值黃金ETF 
（香港單位信託基金）

投資組合（未經審核）
於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

    淨資產
  持有量 公平值 百分比
	 	 純重量（以克計）	 港元

商品

黃金	 3,973,603	 1,673,751,181	 99.93
	 	 	 	

商品總額	 	 1,673,751,181	 99.93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1,837,540	 0.11
其他負債淨值	 	 (588,914)	 (0.04)
	 	 	 	

淨資產總額	 	 1,674,999,807	 100.00
	 	 	 	

投資總值，按成本	 	 1,511,611,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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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價值黃金ETF 
（香港單位信託基金）

所持投資組合變動表（未經審核）
截至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淨資產百分比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商品

黃金	 99.93	 100.00
	 	 	

商品總額	 99.93	 100.00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0.11	 0.06
其他負債淨值	 (0.04)	 (0.06)
	 	 	

淨資產總額	 100.00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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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價值黃金ETF 
（香港單位信託基金）

表現記錄（未經審核）
截至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資產淨值

  每單位資產淨值 資產淨值

於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
－上市類別	 	40.2694港元	 	1,618,828,543港元
－非上市A類港元累積(自二零二一年)	 	9.7322港元	 	24,367,115港元
－非上市A類美元累積(自二零二一年)	 	9.7219美元	 		4,091,276美元

於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	 	38.3892港元	 	1,186,225,435港元
於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	 	31.4069港元	 	763,187,676港元

最高及最低每單位資產淨值

  最高每單位 最低每單位
  資產淨值 資產淨值

截至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上市類別	 49.2337港元	 	37.9859港元
－非上市A類港元累積(自二零二一年)	 	10.0353港元	 9.7322港元
－非上市A類美元累積(自二零二一年)	 	10.0334美元	 9.7219美元
	 	
截至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40.4827港元	 30.8615港元
截至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32.9114港元	 28.6951港元
截至二零一八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33.1060港元	 29.4429港元
截至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33.3256港元	 27.4516港元
截至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31.0684港元	 25.5991港元
截至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32.9276港元	 28.0306港元
截至二零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39.4526港元	 29.3178港元
截至二零一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44.2319港元	 38.1371港元
截止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期間	 47.3279港元	 32.9193港元


